
裁判字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1年度訴字第 289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1 年 08 月 13 日

案由摘要：空氣污染防制法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二八九號

                                                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青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卓忠吉

    訴訟代理人    曾劍虹  律師

                  卓清勤

    被      告    高雄縣政府

    代  表  人    楊秋興  縣長

    訴訟代理人    鄭  嵐

                  羅憶琇

右當事人間因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

月四日環署訴字第○九○○○六三六九五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左

：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甲、事實概要：

    緣原告於高雄縣湖內鄉○○村○○街一二一巷四十一號設廠從事皮革製造作業。

    被告經民眾多次陳情原告公司有惡臭逸散產生，乃於民國（下同）九十年八月七

    日，派員前往原告上開工廠後方即高雄縣湖內鄉○○○街三十八號前實施周界採

    樣，並進行臭味及異味官能測定，其採樣後之樣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

    方法（三點比較式嗅袋法）檢測，測驗結果臭氣或厭惡性異味檢測值為四十一，

    不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所定限值（住宅區排放標準：一○），被

    告乃據以開立高縣空污處字第○○○二○四號處分書裁處原告新台幣（下同）十

    萬元罰鍰，並限於九十年十二月七日前改善完成。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決

    定駁回，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乙、兩造聲明：

一、原告聲明求為判決：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聲明求為判決：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丙、兩造爭點：

一、原告起訴狀暨補充理由略謂：

（一）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四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自六十九年間即設廠於高雄縣湖內鄉

      ○○村○○街一二一巷四十一號，迄今長達二十三年，是符合設廠規定之合法

      公司及工廠，設廠土地原為工業用地，被告竟於九十年九月六日，引據八十八

      年一月二十日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五十一條、第二十條及固定污染源空氣

      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二條等規定，將原告工廠污染物以「工業區及農業區以外地

      區標準為一○」，認定原告污染物臭氣或厭惡性異味檢測值四十一，不符合固

      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所定限值（住宅區排放標準：一○），而開立高

      縣空污處字第○○○二○四號處分書裁處原告十萬元罰鍰，並限於九十年十二

      月七日前改善完成。原告不服，遂於九十年九月十七日經由被告提起訴願，案

      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九十年一月四日以環署訴字第○九○○○六三六九五號

      訴願決定駁回原告撤銷原處分之請求，爰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

（二）被告將原告工廠所在地及採樣地點（高雄縣湖內鄉○○○街三十八號前）以住

      宅區（工業區及農業區以外地區標準：一○）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限值一○，

      作為裁罰處分之依據，其理由為原告工廠及採樣地業經高雄縣（湖內鄉公所）

      列入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內住宅區，故本案周界之排放標準適用工業區及

      農業區以外地區標準﹕一○，作為排放限值，並無違誤。

（三）惟，原告合法設立工廠在先，檢測地點（尖美社區）住宅區成立在後，縱工廠

      所在地使用分區因都市計畫而變更為住宅區，亦不能逕認原告工廠已淪為非法

      ，原告工廠當可繼續為從來之使用，而不當然因使用分區變更而得逕以提高污

      染物之排放標準，遑論都市計畫亦有通盤檢討而變更之可能（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六條等）。退而言之，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都市計畫公布實

      施後，其土地上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

      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有必要時



      ，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其因變更使用或遷移所受之損害

      ，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金額由雙方協議之﹔協議不成，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函請上級政府予以核定。」換言之，土地之利用事後不合使用

      分區者，除得為原來之使用外（僅限制不得增建或改建，並不當然變為違章，

      而應拆除），必要時始限期（合理期限）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其變更使用或

      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之補償，足見除非對原告為適當之補償，原告仍得

      為從來之使用，則有關排放標準自應以「工業區」標準：五○，為排放限值，

      而不得逕以工業區及農業區以外（住宅區）標準，苛求原告。

（四）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

      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

      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惟本件被告於九十年八

      月七日臨時到達高雄縣湖內鄉○○○街三十八號前採樣時，原告職員謝員（未

      經授權）固有到場，但稽查人員僅表示「本案依採樣分析結果依法辦理」，並

      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且未告知謝員轉知原告陳述意見，亦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三十九條規定。又被告機關九十年九月六日以九○府環二字第ＷＢ○○五六一

      五號函所檢送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之本件處分書（九十年九月三日高縣空污處

      字第○○○二○四號）作成之前，亦未曾通知原告對採樣結果陳述意見，其上

      開行政處分，自屬違反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參照同法第一百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其行政處分即屬違法，為保障原告之程序上利益，應請准予撤銷

      其行政處分，以樹立督促依法行政之立法原意及保障人民程序權益。

（五）復且，被告機關上開採樣鑑定結果，原告否認其真實性及正確性。被告對違反

      空氣污染防制法之採樣內容應送客觀檢驗機構分析，且證明其污染源為原告所

      引起。豈可憑空指摘「臭氣或厭惡性異味」實測值為四十一及污染源來自原告

      工廠。

（六）又據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表示，行政機關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

      條第二項所訂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其臭氣或厭惡性異味周

      界標準，其工業區及農業區以外地區標準為十，乃嚴苛之標準，可能只有在玉

      山國家公園等處才能符合標準，遑論其排放標準第二條規定﹕「本標準適用於

      新設立或變更，或既存之固定污染源．．．」之溯及規定，亦有可議。且對於

      既存固定污染源無任何改善時間及輔導措施或補償，即一律從新標準嚴苛執法

      ，將合法工廠一旦變更為非法製造污染源工廠而加以處罰，應有「行政裁量權

      濫用」之違法。原告工廠停工，上百名員工之生計如何解決，工作二、三十年

      即將退休之員工，如原告關廠即頓失退休金請領機會，應由何行政機關負擔？



      以上種種均足證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不合理、不合法，有逾越母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授權範圍及行政裁量權濫用之疑慮。

二、被告答辯暨補充理由略謂：

（一）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

      ，應符合排放標準。」及同法第五十一條：「公私場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

      ‧‧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依前項

      處罰鍰者，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

      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撤銷其操作許可證或令其

      歇業」。

（二）被告處分書對違反之事實所引用之排放標準值是「住宅區標準值」，對於所認

      定之標準值原告雖有異議。惟查，原告公司設廠於上開地址已近三十年，雖符

      合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等相關規定，但目前該廠後方已闢建為一住宅社區（尖

      美社區），且該廠與社區僅一牆之隔，故屢遭該社區民眾陳情有惡臭逸散產生

      ；被告遂於九十年八月七日前往該廠後方即高雄縣湖內鄉○○○街三十八號前

      實施周界採樣，其採樣過程中皆有該廠工作人員陪同進行，採樣地點為尖美社

      區，係屬於住宅區，有稽查紀錄工作單可稽，其採樣後之樣品亦依據環保署公

      告之方法（三點比較式嗅袋法）檢測，其檢測結果臭氣或厭惡性異味檢測值為

      四十一。

（三）依據「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其臭氣或厭惡性異味周界標準：工業

      區及農業區標準為五十；工業區及農業區以外地區標準為十。標準之認定係以

      採樣位置所屬區域別適用之標準為依據」。經被告環保局函請高雄縣湖內鄉公

      所提供該廠與採樣地點係屬何種用地，依高雄縣湖內鄉公所九十年八月二十日

      以（九○）湖鄉建字第六九五九號函復，該廠及採樣地點皆座落於湖內鄉大湖

      地區都市計畫內住宅區。故本案周界之排放標準為工業區以外地區標準：十，

      並無違誤；本案檢測結果已超過法規之排放標準，原告違法空氣污染防制法之

      行為無庸置疑，被告依法處分並無違誤。

（四）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五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

      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五、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

      以確認者。‧‧‧」，本案之採樣地點緊鄰原告廠區之圍牆，牆高度僅達胸口

      高度，於牆邊即可明顯聞到廠內臭味，臭味之來源無可置喙。

（五）本案之採樣地點位於原告廠房圍牆外之下風處，採集之樣品由被告環境保護局

      進行官能測定，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三條本文：「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

      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



      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本案之調查過程、處分並無違誤。

（六）本案之處理過程，從未述及因原告工廠為非法工廠而為之處分，僅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訂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而處分，前

      述標準於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修正發佈實施，且實施前均經多次說明會及公聽

      會，法令之緩衝期於法有據，實無溯及規定之爭論；原告未深思改善污染源，

      維護附近居民權益，反爭論與改善污染無關之情節。

    理  由

一、按「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

    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分別為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二條前段所

    規定。次按「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

    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

    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得不

    經訴願程序者，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為同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所明定。再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

    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亦為同法第一百

    七十四條前段所規定。是相對於行政機關，行政法院即使無法單獨針對行政程序

    行為加以審查，但於審理實體決定時，亦應就行政機關在陳述意見程序所為的各

    種裁量決定，依據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以及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則加以審查，

    合先敘明。

二、本件原告於高雄縣湖內鄉○○村○○街一二一巷四十一號設廠從事皮革製造作業

    。被告所屬之環境保護局經民眾多次陳情該公司有惡臭逸散產生，乃於九十年八

    月七日派員前往該廠後方即高雄縣湖內鄉○○○街三十八號前實施周界採樣，並

    進行臭味及異味官能測定，並以其採樣後之樣品依據環保署公告之方法（三點比

    較式嗅袋法）檢測，測驗結果臭氣或厭惡性異味檢測值為四十一，不符合固定污

    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所定限值（住宅區排放標準：一○）為由，於未給予原

    告陳述意見機會之行政程序下，裁處原告十萬元罰鍰，並限其於九十年十二月七

    日前改善完成之事實，有九十年八月七日高雄縣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氣稽查紀錄工

    作單、九十年九月六日高雄縣政府九○府環二字第ＷＢ○○五六一五號函及九十

    年九月三日高縣空污處字第○○○二○四號處分書附於原處分卷可稽，並為兩造

    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經查，被告所為之罰鍰處分，性質上屬於對人民權利



    不利之行政處分，依據行政處序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應於作成處分前給予人民

    陳述意見之機會，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茲兩造所爭執者，乃本件處分被告是否

    應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二條規定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及本件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是否係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而為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零三條第五款規定之行政機關得不予陳述意見機會之情形？厥為本件判斷原

    告主張有無理由之關鍵所在。

三、經查，本件被告雖主張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五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五、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

    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本案之採樣地點緊鄰原告廠區之圍牆，

    牆高度僅達胸口高度，於牆邊即可明顯聞到場內臭味，臭味之來源無可置喙。又

    本案之採樣地點位於原告廠房圍牆外之下風處，採集之樣品由被告環境保護局進

    行官能測定，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

    ，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

    ，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本案之調查過程、處分並無違誤云云。惟觀

    諸行政程序法的對外面向主要係由聽證程序及陳述意見程序所構成，直接影響人

    民與行政機關間的直接互動及其溝通關係，其規範與制度核心理念，係指向人民

    權利的保障；故於解釋該法第一百零三條各款所規定之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

    見機會之情形，自應採嚴格限縮之解釋方法，方符合例外解釋從嚴法則，其中第

    五款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應係指所根據之事實

    ，一望即知，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而言。另受處分相對人之陳述意見應包括事

    實上之陳述與法律上之陳述，如僅以事實已明確即剝奪相對人之陳述意見機會，

    顯然不合理；故雖然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已明白足以確認，但有法律

    上之爭議者，仍應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參看蔡茂寅等四人合著行政程序

    法實用，第二版，頁一四○）。據此，本件原告既於起訴暨補充理由中略謂，原

    告合法設立工廠在先，檢測地點（尖美社區）住宅區成立在後，縱工廠所在地使

    用分區因都市計畫而變更為住宅區，亦不能逕認原告工廠已淪為非法，原告工廠

    當可繼續為從來之使用，而不當然因使用分區變更而得逕以提高污染物之排放標

    準，遑論都市計畫亦有通盤檢討而變更之可能（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等）。退

    而言之，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都市計畫公布實施後，其土地上原

    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有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

    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其因變更使用或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

    金額由雙方協議之﹔協議不成，由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函請上級政



    府予以核定。」換言之，土地之利用事後不合使用分區者，除得為原來之使用外

    （僅限制不得增建或改建，並不當然變為違章，而應拆除），必要時始限期（合

    理期限）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其變更使用或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之補償

    ，足見除非對原告為適當之補償，原告仍得為從來之使用，則有關排放標準自應

    以「工業區」標準：五○，為排放限值，而不得逕以工業區及農業區以外（住宅

    區）標準，苛求原告。況且，被告機關上開採樣鑑定結果，原告否認其真實性及

    正確性。被告對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之採樣內容應送客觀檢驗機構分析，且證明

    其污染源為原告所引起。豈可憑空指摘「臭氣或厭惡性異味」實測值為四十一及

    污染源來自原告工廠。又據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表示，行政機關依空

    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訂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其臭

    氣或厭惡性異味周界標準，其工業區及農業區以外地區標準為十，乃嚴苛之標準

    ，可能只有在玉山國家公園等處才能符合標準，遑論其排放標準第二條規定﹕「

    本標準適用於新設立或變更，或既存之固定污染源．．．」之溯及規定，亦有可

    議；且對於既存固定污染源無任何改善時間及輔導措施或補償，即一律從新標準

    嚴苛執法，將合法工廠一旦變更為非法製造污染源工廠而加以處罰，應有「行政

    裁量權濫用」之違法。以上種種均足證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不合理、

    不合法，有逾越母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授權範圍及行政裁量權濫用之疑慮等語

    。觀諸前開說明，本件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顯非如被告所主張客觀上明白足

    以確認，核與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五款之規定尚屬有間，被告主張得不給

    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顯有誤解。又本件被告訴訟代理人於九十一年七

    月三十日言詞辯論程序中陳稱：「‧‧‧依照行政程序慣例，僅於現場稽查後，

    告知將依採樣分析結果依法辦理，俟檢驗分析結果出來即開單處分，‧‧‧。」

    ；經審判長闡明：「依照已公布行政程序法規定，尤其是不利於當事人之處分，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為什麼未給予當事人陳述機會？」；被告訴訟代

    理人陳稱：「因為僅循慣例，未注意到已公布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益可證明

    被告作成上開系爭處分前，未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乃肇因於被告之疏失

    。況本件被告係以其所屬環境保護局之「排放管道（周界）空氣污染物檢驗結果

    報告」做為作成系爭處分之唯一證據方法，依行政程序法之立法意旨，更應給予

    相對人就事實及法律上之爭議陳述意見之機會。準此，被告僅以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零三條第五款規定，認其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而未給予原告陳

    述意見之機會，依首揭規定，尚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被告主張其作成系爭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五款規定，

    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實不足



    採，訴願決定，未予糾正，同為可議。則原告執此指摘，依首揭規定，為有理由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應予撤銷，以期適法。至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本案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贅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九

十八條第三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八      月      十三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江幸垠

                                          法      官  戴見草

                                          法      官  林石猛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

，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須按對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

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

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提起上訴應預繳送達用雙掛號郵票七份（每份三十四元）。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八      月      十三    日

                                          法院書記官  洪美智

資料來源：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91年版）第二期 378-391頁


